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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 98 年度「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建築風貌環境整建

示範計畫」-自主檢核表 

計 畫 名 稱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國民中學合奏教室立面外牆及其防漏水整修工程 

申  請  單 位 教育處國民教育科 基 地 區 位 （宜蘭縣宜蘭市） 

開 發 計 畫 性 質 

□Ｖ立面修繕 

□公共安全設備 

□綠美化 

申 請 類 別 
□Ｖ第一階段(A+B)規劃設計暨施工   

□第二階段(B)施工 

 
查 核 事 項 查核結果 

備  註 

（註明修正頁碼） 

 
1. 案件是否有附上屋齡 20 年以上之使用執照、建物登記簿謄

本或合法房屋證明影本。屋齡未滿 20 年者，撤銷補助。 

□Ｖ是 □否 ◎詳見附件

一、附件二。 

 

2. 是否不包含非合法建築整建、建築物內部空間（含門廳、

梯廳等室內公共空間）修繕或裝修、展示空間布置、建築

結構補強、古蹟及歷史性建築修繕等。並能於本（98）年

底前執行完成。 

□Ｖ是 □否 ◎本案工程為

原有建物外牆

修繕及屋頂防

漏水處理。未包

含違章及室內

空間修繕。 

 

3. 有關屋頂防漏水及隔熱處理、建築物入口處殘障坡道、夜

間照明設備、外牆管線移除、外牆門窗整修、建物面前地

坪鋪面整修（限於建築基地範圍內）、庭院或廣場綠美化等

工程之經費額度合計是否不超過總工程經費額度的 50%，且

未單獨提列申請補助。 

□Ｖ是 □否 ◎本案工程為

原有建物外牆

修繕及屋頂防

漏水處理。未包

含無障礙設施

設置事宜。 

 

4. 申請案件是否不含建築物內部之修繕、裝修、設備修繕或

更新，增設、汰換或整修廣告招牌、鐵窗、空調設備、室

內消防管線、升降梯、門牌、路燈、公共藝術裝飾品、屋

頂綠美化等範圍。 

□Ｖ是 □否 ◎本案工程為

原有建物外牆

修繕及屋頂防

漏水處理。未包

含內部裝修及

設備修繕、屋頂

綠美化等事宜。 

 
5. 建築物外觀設計及色彩搭配，是否有與整體環境景觀作整

體考量。 

□Ｖ是 □否 ◎詳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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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事 項 查核結果 備  註 

 

6. 建築物外牆遮陽設備，是否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檢討

核實設置。 

□Ｖ是 □否 ◎本案工程為

原有建物外牆

修繕及屋頂防

漏水處理。未設

計外牆遮陽設

備。 

 
7. 申請案件是否非屬以「外設鋼架包覆方式再施以綠化植栽

設計之工法，導致有採光、通風問題」。  

□Ｖ是 □否 ◎詳見附件三。 

 
8. 是否採用與當地建築環境契合之通俗建材(不含石頭漆)，

並考量其耐久性及防污性。 

□Ｖ是 □否 ◎詳見附件三。 

 
9. 有關拆除物件部分，是否本於撙節經費原則，合理計算其殘

值並納入工程規劃設計考量。 

□Ｖ是 □否 ◎原有建物外

牆材質拆除後

運棄回填。 

10. 計畫書經費需求部分，是否依據公共工程預算編列標準方

式，詳列施工項目、單位、數量，核實查核。並應符合下

列單價上限： 

□Ｖ是 □否  

立面修繕工程（不含門窗更換及拆除搬運費）：1,200 元∕㎡以下 

□Ｖ是 □否  

庭院或廣場簡易綠美化：1,200 元∕㎡以下 

□Ｖ是 □否 ◎本案工程為

原有建物外牆

修繕及屋頂防

漏水處理。未包

含基地內空地

之綠美化。 

屋頂防漏水處理：1,200 元∕㎡以下 □Ｖ是 □否  

入口殘障坡道：10 萬元/每處 

□是 □Ｖ否 ◎本案工程為

原有建物外牆

修繕及屋頂防

漏水處理。未包

含基地內殘障

設施改善。 

 

規劃設計及監造費：不超過工程費 10％ 
□Ｖ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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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事 項 查核結果 備  註 

上開一.應大於或等於二.至四.加總。 
□Ｖ是 □否  

 11. 各項公共建設之設計是否符合環保、節能減碳概念之綠色

工法、綠色材料、綠色環境，融入節能減碳觀念，達預算

20％為原則；選定「綠色材料（原則 15％）」、「基地綠化（原

則 3％）」、「廢棄物減量（原則 2％）」作為本計畫評估指標，

另是否有於計畫書內預期成果與效益中載明項目及額度，

以利後續控管。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指標項目指標項目指標項目指標項目    

((((材料別材料別材料別材料別、、、、工法工法工法工法))))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綠色環境(B)(千元)  0 

綠色工法(C)(千元)  0 

綠色材料(D)  綠建材標章之相關材料 258.01 

總目標值(千元) 

(H)=(B+C+D) 
 258.01 

預定達成綠色內涵比例 

(H)/(A) 
25.05% 

 

□Ｖ是 □否 

 

 12. 是否使用本國廠商及產地生產之材料。 □Ｖ是 □否  

 13. 是否有依個案審查意見作出修正。 □是 □Ｖ否 ◎本案工程經

費有限，僅為正

向立面修繕改

善及屋頂防漏

水處理。隘得另

籌經費後，期以

整體立面修繕

作為。 

 備註: 

一. 建築物現況確需修繕，但與本計畫補助項目不符合部分，請提案單位自行籌措相關經

費，不列入本計畫補助經費。 

二. 獲補助之公私有建築物，其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含公產管理機關）除因天然

災害及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外，不得於工程竣工驗收後 5

年內任意變更整建或維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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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一一一一（（（（建築物證明文件建築物證明文件建築物證明文件建築物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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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修繕後立面示意圖修繕後立面示意圖修繕後立面示意圖修繕後立面示意圖））））    

    
 


